
   审计学  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
 

学科门类：   管理学     专业大类： 工商管理类  专业名称：   审计学    

专业代码：               学    制：     2年      授予学位： 管理学学士  

 

一、培养目标  

审计学辅修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，具有良好审计职业道德和审计学基本理论素

养，具备从事国家审计、内部审计、社会审计的业务技能，实践能力强，面向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国

内外社会审计组织从事审计、咨询服务及相关管理工作的审计专门人才。 

二、培养要求 

审计学辅修专业的学生应达到以下要求：  

1、掌握审计学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业务技能，了解审计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，具有一

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；  

2、能够运用审计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审计实践问题，具有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； 

3、具有良好的审计文化底蕴和职业道德素养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及团队意识。 

三、主要课程设置 

审计学基础、注册会计师审计、政府审计学、内部审计学、会计学基础、中级财务会计、舞弊审计、

内部控制学、现代审计技术方法、审计案例、审计综合实验。 

四、报名条件 

全校各专业学分绩点排名本专业前 30%（含 30%）的学生方可报名审计学辅修专业，每届计划招收 150

人，根据学分绩点排名由高至低依次录取。 

五、学分构成与学位条件 

审计学辅修专业学分要求24学分，申请审计学辅修学位需要增加实践环节6学分（包括实验课2学分、

辅修学位论文4学分），辅修学位论文环节单独进行，论文的选题、指导教师的安排与本专业学生基本一致。 

 

附：教学计划 

    审计学 辅修专业理论教学指导性教学计划 
 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
开课

学期 
备注 

1 审计学基础 3 4 必修 

2 会计学基础 3 4 必修 

3 中级财务会计 3 5 必修 

4 政府审计学 3 5 必修 

5 内部审计学 3 5 必修 

6 注册会计师审计 3 6 必修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审计学 辅修实践教学及学位论文指导性教学计划 
 

 

 

 

 

该方案经                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，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                 学院教学委员会通过，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7 内部控制学 2 6 

选修 6 学分 
8 舞弊审计 2 6 

9 现代审计技术方法 2 6 

10 审计案例 2 6 

合计 24 学分 

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
开课

学期 
备注 

1 审计综合实验 2 7 必修 

2 学位论文 4 7 必修 

合计 6 学分 


